
“愛財和愛神”           （尤牧師） 

經文﹕申命記 8﹕1-14             2015年 4月 26日 

引言﹕ 

（1） 歷史背景﹕ 摩西領以色列人出埃及，四十年在曠野流浪，現今到達約但河，就快要

成就神的應許，過河去得 “應許之地”。 四十年跟這些人活在一起，摩西深知這些

人的弱點，毛病，這使摩西為他們的未來擔心。從第六章開始，摩西向這新一代的

以色列人發出勸戒和警告，提醒他們在過河之後該如何生活，才能繼續蒙神的保守

祝福。在這第八章，摩西警告他們不可在財富增加之後，心驕氣傲，忘記耶和華是

他們的神。神是慷慨的神，他樂意將最好的給他的子民，但人在得到神慷慨的賞賜

之後，不能讓物質財富成為與神之間關係的障礙。 

（2） 歷史實況﹕從人類歷史去看，追求財富對人類的傷害遠遠比得到的利益高。不論是

個人，國家，社會都一樣。許多人在得到神的祝福，財富增添時，反而與賜財富的

神關係拉遠了。很多人開始信主之時，離富足很遠，但卻愛主熱心，學習長進。後

來財富多了，神在他們心中的地位也相对變低了。以前用來追求屬靈長進的時間都

花在工作，賺錢，應酬上面了。對於聖經所說基督徒的行為準則拋到遠遠的。思想，

目標，價值已離開聖經越來越遠。反而一步一步向世俗方面去。吸引他們的再不是

主裏的喜樂，反而是世界的繁華，享受。就像舊約的羅得，一步一步靠近所多瑪一

樣。 

 

為何爱財與愛神互不相容？原因太多，無人能盡列。這裏略舉幾個比較常見的例子 

（1） 沒有人能有兩位主﹕ “一個人不能事奉兩個主，不是惡這個，愛那個，就是重這個

輕那個。你們不能又事奉神，又事奉財富。”（馬太 6﹕24）這是耶穌親自教導的話。

神並不恨惡財富，他曾將他與財富賜給一些忠心愛他的人。但神不能忍受人將他與

財富看為平等，或是在財富之下。很早時候，神就明明說﹕ “除了我以外不可有別

的神。”（出 20﹕3） “不可有別的神”就是不可有別的事物成為你崇拜，追求的對

象。神要的是我們  “全心全意”愛他，敬重他，我們不能一半心愛神，一半心愛財

富，世界。當我們的心注目追求世俗，財富時，神就不會住在我們心中。 

（2） 沒可能會專心愛主﹕ “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責備你，就是你將起初的愛心離棄了。”

（啟示錄 2﹕4） “起初”是指 “最高，最主要” (primary)。神要我們将最高最主要的

心獻給他，愛他。這是指 “專心”。任何人對一個人，一件事，若專心，他就應該心

無二志，盡心盡力盡意去做。一個人若專心去世界追求，他的 “首要” 愛心就不在

神身上。因為這個人不會再有時間，兴趣追求親近神，也不會再想花時間在神或神

的事工上，更不想太接近神。這個人的人生最大目標不是在神身上，乃是在別的事

上，財富上面。 

（3） 沒必要對神有信心﹕ “然後要對我的靈魂說﹕靈魂哪，你有許多財物積存，可作多

年的費用，只管安安逸逸地吃喝快樂吧。”（路加 12﹕19）這也是耶穌說的話。當

人的財富增加之時，他對神的信心就會相對地減少。人在財富充足時，會將信心從

神身上轉到自己身上或是轉到財富身上。到後來，對神有沒有信心，會不再重要了。 

（4） 沒必要遵行神價值﹕ “你們要進窄門，因為引致滅亡的門是寬的，路是大的，進去

的人也多。引到永生的門是窄的，路是小的，進去的人也少。”（馬太 7﹕13-14）

這些也是耶穌的話。世界的價值，作人原則，辦事方式，與人來往的動機，處處都

充滿誘惑。人人都這麽作，當然我也可以照著作。世界潮流很容易順理成章。三月



二十日，美國長老會（Presbyterian Church, USA）是長老宗中最新派的一部分，發

表了對婚姻的新定義﹕婚姻是兩個人之間的契約，雖然傳統上是指一男一女，現在

只要是兩個人就是婚姻。記者問为什麽會改變原來的婚姻定義呢？教會領袖回答﹕ 

“因為社會對同性婚姻的態度改變多了，我們只能跟上潮流。”什麽時候，一個神的

兒女，或是一間教會，一個宗派，為了跟上潮流的方向，當然就不能守主神在聖經

中明明指出的價值觀。許多信徒在追求金錢財富增添上，就這樣掉進世俗潮流中去，

離棄了神原來在聖經中的教訓原則。 

   (5)  沒必要有任何限制﹕ “（耶穌）於是對眾人說﹕你們要慬慎免去一切的貪心， 

     因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豐富。”（路加 12﹕15）不少基督徒在追求名利這 

     事上時常自己加上個 “限制”，當我賺到足夠時，我就會停止。那時，我就會 

     回到神，回到教會，其實這都是鬼話。耶穌知道人心充滿貪心，貪心就像個 

    無底洞，是個永遠無法填滿的空間。原來貪心是個嚴重的屬靈病，靠人的意志 

        是永遠無法醫好的。並且貪婪有傳染能力﹕有了錢，就要有名，有了名，就要 

有地位，有了地位，就要權力，有了權力，就要擊敗任何對他有威脅的勢力, 障礙。

從小錢到大錢，從低地位到高地位，從小權柄到大權柄，得不到就要用種種手段去

爭，去奪，去擊敗別人。一步一步走向毀滅之路。貪心是一個人性無法治好的罪惡，

一踏上貪心之路，就無法回頭。 

 

處理財富五大原則﹕作為基督徒，最大的錯誤是貪愛神所賜的財富過於愛神。其實，得財富

不一定要抛棄神，不一定要違背神的原則，不一定因財生驕傲而遠離神。從今天的經文，摩

西給以色列人指出處理財富增加的正確作法。 

（1） 不可忘記你的出身﹕ “你就忘記耶和華你的神，就是將你從埃及為奴之地領出來

的。”（8﹕14b）許多人在發財之後不想提起從前卑微的出身，恐怕有人輕看他現

在的地位。舊約聖經中，神時常提醒以色列人他們從前在為奴之地出來時一無所有

的歷史。其實不忘記我們過去的卑微，貧窮，對我們有益處，可以叫我們對現在所

擁有的更滿足，更感恩，使我們天天數算神的祝福。我們不必去與別人相比，只要

與你卑微貧窮的出身相比就夠了。這種不忘記卑微的出身可以應用在許多方面﹕財

富，地位，名譽。 

（2） 不可忘記神的祝福﹕ “你也要記住耶和華你的神在曠野引導你，這四十年。。，將

你列祖所不認識的瑪那賜給你吃，這四十年，你的衣服沒有穿破，你的腳也沒有

腫。”（8﹕2-4）許多人在成功之後，時常誇獎自己的功勞﹕勤勞工作，作智慧的決

擇，有效的策略，善於交際，打好關係，能選擇機會。總括一句話﹕  “我成功了！”

正如聖經上那無知財主一樣驕傲。神若賜福給你富足，你要記住他是如何帶領你自

從前到如今，給我們許多使我們成功的條件，環境，幫助我們的許多人。你若成功，

又自以為都是你的成就，那是無知，可憐。 

（3） 你並沒有創 一切﹕ “耶和華你神領你進入美地，那地有河有泉，有源，從山谷流出

來。那地有小麥，大麥，葡萄。。。你在那地不缺衣食。”（8﹕7-9）這裏記述神賜

給以色列人之地的真實情況。那地原來就是富饒，充滿各種自然條件，天然資源，

對生產有利的地理環境。如果沒有這些，以色列人不會豐收，不會有眾多的牛羊牲

畜，不會致富，也沒有可以誇口的成功。我小學時期在中國，有位好朋友。當我後

來出到香港，他仍然在中國唸完小學就沒唸書，我卻能在香港念大學和神學院。他

後來出到香港，因學歷低，只能在製衣廠當工人。後來我去新加坡作牧師，幾年後



又到了美國，繼續升學研究院唸博士班，享受我從來沒有任何貢獻的美國社會，教

育機會和生活環境。我那位朋友就沒有我的機會環境。故此，任何的成功，都不能

只歸自己的本事。沒有一個人能創造一切成功的条件。故此， “白手成功”這句話根

本就不合理，不真實。若不是神給你預備種種條件，機會，你不會成功。 

（4） 神賜福分不能驕傲﹕ “你的牛羊增多，你的金銀增添，並你所有的全都加增，你就

心高氣傲忘記耶和華你的神，就是將你從埃及為奴之家領出來的。”（8﹕13-14）驕

傲是人類本性中最難醫治的屬靈病，特別是成功的人，怎能不驕傲呢？但我們不可

忘記，一切的成功，豐收都是神賜給的。其實我們出的力氣只是極少部份的因素，

根本不值得自我陶醉，自覺驕傲。沒有神的賞賜，你我能成功什麼。 

（5） 神能給予也能收回﹕ “你若忘記耶和華你的神，去隨從別的神或事奉敬拜，你們必

要滅亡，耶和華怎樣使列國的民滅亡，你們也必照樣滅亡，因為你們不聽從你們神

的話。”（8﹕19-20）我們永遠要記住：我們一切所有的全是神的，他能夠給，也能
夠收回。當人違背神的旨意托付時，神可以隨時收回。你記得神容許撒但奪去約伯

所有的一切時，他謙卑地承認他一切所有的原來是神的，神有主權處理。他說﹕ 

“我赤身（一無所有）出於母胎，也必赤身歸回。賞賜的是耶和華，收取的是耶和

華，耶和華的名是應當稱頌的。” （約伯記 1﹕21）沒有一個人可以認為他所擁有

的一切永久是他的。因著神的恩惠，他賞賜我們；因著他的主權，他隨時可以收回。

故此，我們應該盡心盡意愛神，不應該盡心盡意愛神所賜的富足財物。 

 

三個必須採取步驟﹕為了寫這講章，我遇到一節經文，可以表達我寫講章的動機和意義。

我寫這講章並非嫉妒，會眾中有人發財；也不是為了責備財物豐富的人。我寫這講章乃是

出於牧者的父母心腸，希望神托付我牧養的羊群能明白，遵行神的旨意，在愛財和愛神上

面作明智的選擇。保羅寫信給帖撒羅尼迦信徒的話，正好符合我的心態﹕ “你們也曉得我

們怎樣勸勉你們，安慰你們，囑咐你們各人，好像父親待自己的兒女一樣。要叫你們行事

對得起那召你們進他國得的榮耀。”（帖前 2﹕11-12）希望各人謙卑接受主的教導。 

（1） 神對你人生有何目標﹕當我們接受耶穌的救恩之時，我們不只接受他赦免我們的罪，

使我們的靈魂可以得救。我們同時接受耶穌作我們生命之主宰。我們答應作主門徒，

效法他的行事為人，遵行他的教導，以神在我們身上的目標為目標。我們不止在去

天堂時才需要耶穌，就是在世上每日生活也需要耶穌。記得主的話說﹕ “你們要先

求神的國和神的義，這一切生活上的需要神必會賜給你們。”（馬太 6﹕33） 

（2） 神對你財富有何目標﹕既然神在我們人生上有目標，他在賜我們一切物質豐富上當

然也有目標。神在我們一生過程中都有他的旨意目的。我們應該問自己﹕在我擁有

的一切財物上，神要我作什麼？我們不應該用自私的動機去積存財富，更不應該用

自私的方式去使用財富。在賺取和使用財富上，我們應當尋求作合神心意，原則的

事，使我們擁有的，真正能合神心意，榮耀他。 

（3） 時常檢討人生方向﹕如果人生是一個旅程，我們必須時時檢查是不是走在正確的途

徑方向上。在追求財富上，在使用財富上千萬不可以走歪路，絕不能以自私的心態

處理財務，而忘記你原是屬神的兒女。最重要的不是財務，乃是你與賜財富的神之

間的關係。你今天站在何處？你正在向什麼方向走？要小心，要誠實。 


